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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19-12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于 2019年 12月 30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568号康恩贝中心 22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2月 26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董事史

录文和独立董事徐冬根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董事王如伟和独立董事叶雪芳代

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公司监事吴仲时、杨金龙，董事

会秘书杨俊德、财务总监袁振贤和律师陶久华先生列席会议。会议由胡季强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胡季强、张伟良、胡

北、余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9—124号《浙江康恩贝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公告》）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金华康恩贝）接受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简称：耐司康药业）现控股股东杭州康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康盟投资）的委托，继续负责耐司康药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托管的期

限为 1年，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并同意金华康恩贝、康盟投

资和耐司康药业就继续托管事宜签署的《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托经营管理

协议》。 

本项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项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

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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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鉴于耐司康药业的产品与金华康恩贝的原料药能形成一定互

补，产品有较好的国外注册经验及国际销售渠道，耐司康药业现有厂区未来能为金华康

恩贝布局拓展生产经营业务提供一定的场所空间，根据耐司康药业的经营情况和金华康

恩贝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我们同意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 1 年。本次关联

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交易价格符合公允、

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对本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在有关各方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浙商证券对本次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关联方耐司康药业无异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胡季强、张伟良、胡北、余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9—125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因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 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3,860.96

万元（含税）。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项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

司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是在双方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

允、合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

避制度。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

东利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对本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各方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浙商证券对康恩贝此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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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健康产业基金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9—126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为利用专业化投资平台助力公司更加有效地筛选、孵化及整合拓展创新药项目，加

快布局包括新兴的植物药、生物药及相关大健康产业新业务，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人民币5亿元与外部机构合作投资设立沃康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金(拟定名, 基金规模

拟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相关协议，办理基金设立、出资、退

出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